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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教育部 112 年 3 月 24 日函知各私立大專校院等略以，教師解

聘、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，而下級教評會所作之決議

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時，上級教評會得逕依規定

審議變更之，並得納入學校教評會設置辦法中明確規範。又

上級教評會變更下級教評會決議或退請重為審議時，應於會

議紀錄載明下級教評會所作決議未合法令或不當之情事。 

二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2 年 5 月 4 日簽奉辦理防制校園霸凌因

應小組委員異動，及於 112 年 7 月 27 日函撤銷辦理本案原復

聘處分等情。 

三、教育部將本案件以去識別化方式納入研習課程案例，以增進

相關人員之專業知能。 

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一、 教育部辦理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作業，及明訂處理校園霸

凌事件相關人員組成所具專業性、調查處理程序及學生輔導

介入等流程圖及手冊。 

二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業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，將相關規定納入

學生手冊及教職員工聘約中明定，並已完成修訂後及陳教育

部核備，教師聘約業經 112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。 

三、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2 年 6 月 26 日再報「防制校園霸凌實施

計畫」，經教育部審查已符合防制準則規定，教育部將持續督

考該校防制校園霸凌相關工作推動情形。 

◆ 其他績效 
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業召開檢討會議及各級教評會，決議予某副教

授兼主任秘書 1 年內不得升等，並應接受 2 小時以上行政業務相

關訓練課程之處置。 

教育及文化委員

會 113.05.16第 6

屆第 46 次會議決

議:糾正案結案存

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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